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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开展情况公示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全体居民：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强县（市、区）督导评估实施

方案（暂行）的通知》（新政教督发〔2012〕3号）精神，为做

好自治区和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开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

估复验工作，现将此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公示。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总目标，按照自治区、自治州总体规划部署，始终坚持

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和重要的民生工

程，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创新体制机制、均衡配置资源、解决热

点难点，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在开发区党工委、管

委会的坚强领导、各成员单位的协同配合、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

园区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师资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逐步

提升，促使开发区教育资源共享和教育公平。教育事业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2018年 1月 9日，自治州教育督导组对开发区

标准化建设工作进行过程性督导；2018年 3月 12日，自治区督

导组对开发区义务教育标准化及均衡发展工作进行过程性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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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28日，开发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以优异

成绩通过巴州人民政府的评估验收，并对均衡发展工作进行初

验；2018年 5月 22日，自治区督导检查组认定了巴州人民政府

对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的验收结果，同时

对开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18年 10月

19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督察组，对库尔

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实地督导评估认

定，最终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全疆第二的优异成绩通过国

检。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管理与质量达到了学生满意、家长满意、

社会满意的效果。 

近两年来，通过自治州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多次督导检

查、整改提高，目前，开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已全面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现将此项工作开展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0年 9月 7日—2020年 9月 21日，公示时间

15天，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监督电话：开发区纪工委   2119165 

                 开发区社发局   2119174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 9月 7日 

 


